



普洱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3年中央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预算的通知

澜沧县财政局：
[bookmark: 正文开始]根据《云南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3年中央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预算的通知》（云财农〔2022〕275号）要求，现将2023年中央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1973万元下达你县。支出功能分类科目列2023年“21307-农村综合改革”相关项，“51301-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并就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资金使用管理。请严格按照《云南省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管理办法》的要求管理使用资金，做好预算编制、指标管理、项目安排、资金分解下达和绩效管理等相关工作。切实履行项目资金管理主体责任，强化资金和项目管理，认真组织项目申报和实施，确保项目如期顺利推进，并加快预算执行进度，切实用好财政资金，尽早发挥资金效益。
二、创新项目管理方式。此次下达的资金主要用于支持中央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和国家级田园综合体试点，以及推进农村公益事业及美丽乡村建设等相关项目。实行竞争性立项、项目法管理，其中，中央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和国家级田园综合体试点是延续项目，按照既定试点方案推进项目实施和资金使用；除上述两项试点以外的资金采取申报项目，项目申报指南另行通知。在省级竞争性项目立项时，将严格落实奖惩激励机制，实行项目资金安排与2022年度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支出进度绩效挂钩。省财政厅将根据省级立项后的项目对此次下达的资金进行清算。
三、执行脱贫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政策。严格执行财政部等11个部委《关于继续支持脱贫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的通知》（云财农〔2021〕153号）的相关规定。
四、强化资金绩效管理。本次下达的资金绩效目标是针对中央农村综合改革试点试验和国家级田园综合体试点的，农村公益事业及美丽乡村建设资金的绩效目标将根据省级竞争性立项确定项目并清算后再行下达。

附件：2023年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区域绩效目标表


普洱市财政局
2023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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